
个别服务章节 (整笔拨款 )  津贴及服务协议  

1 

 

津贴及服务协议 1 

(整笔拨款 ) 

家庭生活教育  

(中文译本 ) 

I 服务定义  

简介  

家庭生活教育是兼具预防及发展性质的小区教育，旨在教导公众明白家庭

生活的重要性及如何维繋家庭关系。  

目的及目标  

家庭生活教育旨在达至以下三个主要目标：  

(a) 加强家庭功能  －  协助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完成发展任

务、适应转变及应付压力；  

(b) 巩固家庭关系  — 增进家庭成员的自我了解、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和

谐关系，以及协助他们履行本身的角色及责任；  

(c) 预防家庭破裂  －  协助个人掌握应付生命中不断转变的角色和要求

的知识及技能，并培养他们以正面的态度承担家庭责任。  

服务性质及提供服务  

家庭生活教育旨在向公众传达关于个人及家庭发展路径的正确知识、技巧

及态度，当中包括以下内容：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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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的基本需要、成长及行为，例如不同发展阶段的生理、心理及社交

特征；  

(b) 人的角色和关系，例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父母角色和友谊；  

(c) 性教育和性的责任，例如两性的区别、生育和家庭计划等；  

(d) 家庭照顾及健康，例如处理家务、家庭经济预算、家居安全及精神健

康等。  

有关服务以讲座、小组、研讨会、展览、工作坊、大众传媒宣传活动等形

式，透过下列活动策略提供：  

(a) 教育活动  －  旨在协助个人掌握知识，并培养正确的态度和技能，以

处理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家庭事务和问题；  

(b) 推广活动  — 旨在培养公众意识、向公众传达家庭生活教育的理念，

并引发他们对服务的兴趣；  

(c) 综合活动  －  融合推广及教育元素的活动。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为年龄介乎 10 至 50 岁的人士，并以青少年、准婚年青人、已婚

人士、准父母及家长为五类主要服务对象。服务营办者亦可弹性为其他年

龄组别的人士提供服务，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特定需要。  

II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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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量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每年举办的活动总数  43 × 机构于

2000 年 4 月 1  日

的编制社工人数  

   

2 教育活动相对推广／综合活动的比率  7 比 3 

   

3 在服务量标准 1 下，每年以多元形式举办的

小  组或活动数目  
6 × 机构于  

2000 年 4 月 1  日

的编制社工人数  

   

4 每年参加教育活动的五类主要服务对象人

数  
1 200 × 机构于

2000 年 4  月 1 日

的编制社工人数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服务使用者在参加小组后表示满意的百分

比 (自 2021 年 4 月起适用 )备 注 1  
75% 

   

2 服务使用者在参加活动后表示满意的百分

比 (自 2021 年 4 月起适用 )备 注 2  
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  服务成效指标是根据服务使用者在参加小组后完成的指定问卷的结果来衡量。一年

内的比率计算方法如下：  

服务使用者在参加小组后表示满意的问卷数目  
×100% 

财政年度期间完成的小组问卷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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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2：  服务成效指标是根据服务使用者在参加活动后完成的指定问卷的结果来衡量。一年

内的比率计算方法如下：  

服务使用者在参加活动后表示满意的问卷数目  
×100% 

财政年度期间完成的活动问卷总数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由注册社工提供。  

质素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III 社会福利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社会福利署 (社署 )会按《津贴及服务协议 (《协议》)通用章节》的规定，履

行「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一般责任」内胪列的职责。  

此外，社署会符合以下为特定服务而设的表现标准。社署履行该责任的实

际表现，预期会影响服务营办者符合所需表现标准的能力。  

社署将担当领导角色，在全港各区举办宣传活动，并建立相关的家庭生活

教育资源，例如阅读材料、展板、录像带、投影片、计划辅助工具等，以

支持家庭生活教育工作人员的工作。  

IV 津助基准  

津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津贴  

服务营办者将每年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发津助。整笔拨款已考虑个人薪酬 (包

括供聘用人员的公积金 )，以及适用于营办项目的其他费用 (用以支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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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关营运开支，包括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话 )。  

服务营办者可灵活使用获发的整笔拨款，但必须遵从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

序发出的现行最新《整笔拨款手册》、《整笔拨款通告》、管理建议书及

通函中所载列的指引。整笔拨款或会有所调整，包括因应公务员薪酬调整

幅度而作出薪酬调整，以及因应价格调整因素 (现为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而

调整其他费用。政府不会承担因项目所引致而超出核准津贴额的任何负债

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发放款项安排、内部管控及财务申报规定  

服务营办者接纳《协议》后，将每月获发整笔拨款津助。  

服务营办者须负责维持稳健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预算规划、推算、

会计、内部管控及审计。服务营办者须妥善备存与项目有关的收支账簿、

记录及证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服务营办者须根据最新的《整笔拨款手册》所载规定，提交整间非政府机

构 (机构 )的周年财务报告及年度财务报表，而有关报告及报表须分别经持

有《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 )所界定的执业证书的执业会计师审查及审

核，并由两名机构授权代表 (即董事会主席／机构主管／机构社会福利服务

主管 )签署。周年财务报告应以现金会计方式拟备，而折旧、员工积存休假

等非现金项目不应包括在内。  

V 其他参考资料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列的规定

／承诺，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 (如有的话 )。如这些文

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社署会密切监察服务营办者有否

遵守所有上述文件的规定。  


